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簡聲抗字第48號

抗  告  人  劉美伶  

相  對  人  全球華語魔法講盟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采舍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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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二人共同

法定代理人  王寶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間聲請支付命令事件，對於民國113年9月

23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3年度板事聲字第20號裁定，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3項規定，當事

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向司法事務

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

定之。法院認該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

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其立法理由併揭示法院受理

上開第1項之異議時，應依各該事件之規定審理。次按支付

命令之聲請，不合於民事訴訟法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

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之；就請求之一部不得發支付命令者，應僅就該部分之

聲請駁回之。前項裁定，不得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513

條定有明文。又就司法事務官所為駁回支付命令之處分，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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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規定，當事人得提起異議，該異議

並由該司法事務官所屬一審法院獨任法官審理該異議事件，

惟對於第一審所為之裁定，因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2項規定

不得聲明不服（蓋債權人仍得更為支付命令之聲請或提起訴

訟），自不得向第二審法院提起抗告（司法院98年3月16日

秘台廳民二字第0980006307號函、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

第118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對於不得抗告之裁定提起抗

告者，其抗告為不合法，而抗告不合法者，抗告法院應以裁

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

1項本文亦定有明文。末按民事訴訟法第239條準用第229條

第3項規定，對於裁定得抗告者，應於送達當事人之正本內

記載其期間，及提出抗告狀之法院，惟此原為訓示規定，訴

訟事件得否抗告及抗告之不變期間，均係基於法律之規定，

殊不因法院書記官於裁定正本上有無記載或其記載是否錯

誤，而可變更（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168號裁定意旨參

見）。

二、經查，抗告人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等核發支付命令，由本院

113年度司促字第10058號支付命令事件辦理，經本院司法事

務官於民國113年8月15日就抗告人聲請對相對人全球華語魔

法講盟股份有限公司核發支付命令部分，以113年度司促字

第10058號核發「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下同）10

0,000元，及自113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

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之裁

定。其餘部分業經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債權人即抗告人對債務

人即相對人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而駁回其聲請。嗣抗告人

不服，提出異議，經本院板橋簡易庭於113年9月23日以113

年度板事聲字第2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其異議等情，

業經本院核閱前開卷證無訛。是依首揭規定，抗告人對於本

院司法事務官駁回抗告人支付命令之一部請求，係屬不得聲

明不服之事件，抗告人不得對之提起抗告。從而，抗告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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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本件抗告，於法不合，應予駁回。至原裁定正本之教示欄

固誤載「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提出抗告狀」等

語，然得否抗告乃基於法律之規定，尚不因有該誤載而異其

認定，附此敘明。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不合法，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

　　第1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黃信滿

　　　　　　　　　　　　　　　　　　法　官　陳幽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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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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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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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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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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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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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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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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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間聲請支付命令事件，對於民國113年9月23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3年度板事聲字第2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3項規定，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該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其立法理由併揭示法院受理上開第1項之異議時，應依各該事件之規定審理。次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民事訴訟法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就請求之一部不得發支付命令者，應僅就該部分之聲請駁回之。前項裁定，不得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513條定有明文。又就司法事務官所為駁回支付命令之處分，雖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規定，當事人得提起異議，該異議並由該司法事務官所屬一審法院獨任法官審理該異議事件，惟對於第一審所為之裁定，因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2項規定不得聲明不服（蓋債權人仍得更為支付命令之聲請或提起訴訟），自不得向第二審法院提起抗告（司法院98年3月16日秘台廳民二字第0980006307號函、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18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對於不得抗告之裁定提起抗告者，其抗告為不合法，而抗告不合法者，抗告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本文亦定有明文。末按民事訴訟法第239條準用第229條第3項規定，對於裁定得抗告者，應於送達當事人之正本內記載其期間，及提出抗告狀之法院，惟此原為訓示規定，訴訟事件得否抗告及抗告之不變期間，均係基於法律之規定，殊不因法院書記官於裁定正本上有無記載或其記載是否錯誤，而可變更（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168號裁定意旨參見）。
二、經查，抗告人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等核發支付命令，由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10058號支付命令事件辦理，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8月15日就抗告人聲請對相對人全球華語魔法講盟股份有限公司核發支付命令部分，以113年度司促字第10058號核發「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下同）100,000元，及自113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之裁定。其餘部分業經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債權人即抗告人對債務人即相對人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而駁回其聲請。嗣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經本院板橋簡易庭於113年9月23日以113年度板事聲字第2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其異議等情，業經本院核閱前開卷證無訛。是依首揭規定，抗告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駁回抗告人支付命令之一部請求，係屬不得聲明不服之事件，抗告人不得對之提起抗告。從而，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於法不合，應予駁回。至原裁定正本之教示欄固誤載「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提出抗告狀」等語，然得否抗告乃基於法律之規定，尚不因有該誤載而異其認定，附此敘明。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不合法，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
　　第1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黃信滿
　　　　　　　　　　　　　　　　　　法　官　陳幽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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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間聲請支付命令事件，對於民國113年9月
23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3年度板事聲字第20號裁定，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3項規定，當事
    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向司法事務
    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
    定之。法院認該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
    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其立法理由併揭示法院受理
    上開第1項之異議時，應依各該事件之規定審理。次按支付
    命令之聲請，不合於民事訴訟法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
    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之；就請求之一部不得發支付命令者，應僅就該部分之
    聲請駁回之。前項裁定，不得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513
    條定有明文。又就司法事務官所為駁回支付命令之處分，雖
    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規定，當事人得提起異議，該異議
    並由該司法事務官所屬一審法院獨任法官審理該異議事件，
    惟對於第一審所為之裁定，因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2項規定
    不得聲明不服（蓋債權人仍得更為支付命令之聲請或提起訴
    訟），自不得向第二審法院提起抗告（司法院98年3月16日
    秘台廳民二字第0980006307號函、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
    第118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對於不得抗告之裁定提起抗
    告者，其抗告為不合法，而抗告不合法者，抗告法院應以裁
    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
    1項本文亦定有明文。末按民事訴訟法第239條準用第229條
    第3項規定，對於裁定得抗告者，應於送達當事人之正本內
    記載其期間，及提出抗告狀之法院，惟此原為訓示規定，訴
    訟事件得否抗告及抗告之不變期間，均係基於法律之規定，
    殊不因法院書記官於裁定正本上有無記載或其記載是否錯誤
    ，而可變更（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168號裁定意旨參見
    ）。
二、經查，抗告人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等核發支付命令，由本院
    113年度司促字第10058號支付命令事件辦理，經本院司法事
    務官於民國113年8月15日就抗告人聲請對相對人全球華語魔
    法講盟股份有限公司核發支付命令部分，以113年度司促字
    第10058號核發「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下同）100
    ,000元，及自113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
    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之裁定
    。其餘部分業經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債權人即抗告人對債務人
    即相對人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而駁回其聲請。嗣抗告人不
    服，提出異議，經本院板橋簡易庭於113年9月23日以113年
    度板事聲字第2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其異議等情，業
    經本院核閱前開卷證無訛。是依首揭規定，抗告人對於本院
    司法事務官駁回抗告人支付命令之一部請求，係屬不得聲明
    不服之事件，抗告人不得對之提起抗告。從而，抗告人提起
    本件抗告，於法不合，應予駁回。至原裁定正本之教示欄固
    誤載「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提出抗告狀」等語，
    然得否抗告乃基於法律之規定，尚不因有該誤載而異其認定
    ，附此敘明。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不合法，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
　　第1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黃信滿
　　　　　　　　　　　　　　　　　　法　官　陳幽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奇翰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簡聲抗字第48號
抗  告  人  劉美伶  
相  對  人  全球華語魔法講盟股份有限公司


            采舍國際有限公司

上二人共同
法定代理人  王寶玲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間聲請支付命令事件，對於民國113年9月23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3年度板事聲字第2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3項規定，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該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其立法理由併揭示法院受理上開第1項之異議時，應依各該事件之規定審理。次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不合於民事訴訟法第508條至第511條之規定，或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就請求之一部不得發支付命令者，應僅就該部分之聲請駁回之。前項裁定，不得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513條定有明文。又就司法事務官所為駁回支付命令之處分，雖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規定，當事人得提起異議，該異議並由該司法事務官所屬一審法院獨任法官審理該異議事件，惟對於第一審所為之裁定，因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2項規定不得聲明不服（蓋債權人仍得更為支付命令之聲請或提起訴訟），自不得向第二審法院提起抗告（司法院98年3月16日秘台廳民二字第0980006307號函、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18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對於不得抗告之裁定提起抗告者，其抗告為不合法，而抗告不合法者，抗告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準用同法第444條第1項本文亦定有明文。末按民事訴訟法第239條準用第229條第3項規定，對於裁定得抗告者，應於送達當事人之正本內記載其期間，及提出抗告狀之法院，惟此原為訓示規定，訴訟事件得否抗告及抗告之不變期間，均係基於法律之規定，殊不因法院書記官於裁定正本上有無記載或其記載是否錯誤，而可變更（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168號裁定意旨參見）。
二、經查，抗告人向本院聲請對相對人等核發支付命令，由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10058號支付命令事件辦理，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8月15日就抗告人聲請對相對人全球華語魔法講盟股份有限公司核發支付命令部分，以113年度司促字第10058號核發「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臺幣（下同）100,000元，及自113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之裁定。其餘部分業經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債權人即抗告人對債務人即相對人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而駁回其聲請。嗣抗告人不服，提出異議，經本院板橋簡易庭於113年9月23日以113年度板事聲字第2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其異議等情，業經本院核閱前開卷證無訛。是依首揭規定，抗告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駁回抗告人支付命令之一部請求，係屬不得聲明不服之事件，抗告人不得對之提起抗告。從而，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於法不合，應予駁回。至原裁定正本之教示欄固誤載「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提出抗告狀」等語，然得否抗告乃基於法律之規定，尚不因有該誤載而異其認定，附此敘明。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不合法，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
　　第1項、第444條第1項前段、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黃信滿
　　　　　　　　　　　　　　　　　　法　官　陳幽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奇翰


